华南师范大学  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结业申请书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专       业
	

	联 系 电 话
	
	已获得学分
	（请附本人成绩单一份）

	是否缴清学费/住宿费
	(是（如有欠费，请缴清学费/住宿费后再提交申请）
	本专业毕业

学分要求
	

	结业相关注意事项（请确认已了解相关注意事项，并逐项打√确认并填写相关内容）

	( 1.本人确认申请结业离校，并已经征得家长同意。
( 2.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本人已经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但已获得本专业毕业要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学分。

( 3.结业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可申请返校修读未完成的课程，如达到毕业要求，可以申请换发毕业证书；如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合格后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时间、获得学位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 4.结业后，如计划申请结业换毕业，请确认了解以下内容：

请主动与学院联系修读课程的相关事宜并按要求返校修读课程。学院教务员联系电话：                  ，本人尚需修读          门课程。

（2）学校受理结业换毕业申请的时间为每年的5月末、9月初、11月末，请在达到毕业要求后，及时向学院提交结业换毕业申请，申请表在本科生院主页可下载。
（3）已达到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的学生，不可申请返校修读课程或者换发证书。

本人最长学习年限是截止到           年7月。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情况属实，家长已知情；已经缴清学费/住宿费。

辅导员：                                          日期：      年　 　月　 　日


	情况属实，已获得本专业毕业要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学分，达到结业学分要求。

教务员：                                          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结业，请学校审批。

主管副书记：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副院长：                         （学院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1.此表仅限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大四年级学生使用，涉及选择项的，请在相应选项(前打√。

2.此表由学院审核并在学校毕业审核规定时间内由学院统一上报本科生院进行审批。

3.相关要求请查阅《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理规定》。
